
2026年卫东区财政收支

预算草案说明

关于2026年卫东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预算情况的说明

2026年卫东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为160549万元，其中：本级收入79052万元，上级补助收入40617万元（返还性收入6913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33254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450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400万元，上年结余3622万元，调入资金35858万元。
一、卫东区本级收入主要项目情况

卫东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9052万元，增长4.5%；其中：税收收入49456万元，增长30.6%；非税收入29596万元，下降21.6%。主要项目情况是：
1.增值税29618万元，增长107.1%。
2.企业所得税2986万元，增长14.1%。
3.城镇维护建设税2860万元，增长59.2%。
4.专项收入2656万元，增长92.5%。
5.行政事业性收费5452万元，下降16.6%。

二、上级补助收入项目情况

上级补助收入40617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6913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33254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450万元。主要项目情况是：

1.返还性收入6913万元，其中：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1718万元，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766万元，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192万元，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4237万元。

2.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33254万元，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13248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6249万元，结算补助收入54万元，固定数额补助收入6688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915万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8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779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056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85万元。

3.专项转移支付收入450万元，其中：农林水转移支付450万元。

关于2026年卫东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预算情况的说明

2026年卫东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160549万元，其中：地方本级支出159957万元，上解支出10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582万元。

一、本级支出主要项目情况 

卫东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59957万元，下降8.3%。其中：人员和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64334万元，占40.22%；项目支出95623万元，占59.78%。主要支出项目情况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8213万元，下降9.3%；
2．教育支出25457万元，增长6.7%；
3．科学技术支出225万元，下降96.8%；
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603万元，增长60.4%；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1487万元，下降11%；

6．卫生健康支出18854万元，下降0.6%；
7．农林水支出4886万元，下降3.2%；
8．住房保障支出6368万元，下降23.6%；

9.债务付息支出1024万元，下降11.50%。
二、上解上级支出项目情况

上解上级支出10万元。其中：体制上解-5573万元，专项上解5583万元。
三、其他项目支出情况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582万元。

关于2026年卫东区一般公共预算“三公”

经费支出预算的说明

2026年卫东区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支出225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8万元，减少3.40%。

（一）因公出国（境）费预算0万元，主要用于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预算数与上年持平。主要原因：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厉行节约，从严控制因公出国（境）经费支出。预算数比2025年增加0万元。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218万元，比上年减少9万元，下降4.00%。其中，公务用车运行费218万元，预算数比2025年减少9万元，主要原因是严格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厉行节约；公务用车购置预算为 0万元，与上年相比无变化。                   

（三）公务接待费预算7万元，严格执行八项规定精神，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关于2026年卫东区政府性基金收入

预算情况的说明

2026年卫东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总计43530万元，其中：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为4095万元，上年结余收入8441万元，调入资金30994万元。

一、本级收入主要项目情况

本级收入预算4095万元。主要项目安排情况是：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4095万元。

二、转移性收入项目情况

1.政府性基金上年结余收入8441万元。

2.其他调入政府性基金预算资金30994万元。

关于2026年卫东区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情况的说明

2026年卫东区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总计43530万元，其中：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为30289万元，债务付息支出13241万元。主要支出项目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20535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安排的支出2000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安排的支出73万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出3618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36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安排的支出29万元，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97万元，其他支出3901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13241万元。
关于2026年卫东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预算情况的说明

　　
    一、编制要求

   卫东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按照“统筹兼顾、适度集中，综合平衡、确保重点，统筹财力、调动引导，以支促收、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

    二、收入预算编制情况

    卫东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实施范围为区直各部门、机构、单位和政府管理的社会团体利用国有资产投资兴办的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控股、参股企业，以及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国有资本收益具体包括国有独资企业、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按规定上缴的利润，国有控股、参股企业上缴的国有股股利股息、国有产权转让收入、企业清算收入。根据实际情况，2026年卫东区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年初预算为391万元。2026年卫东区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也为391万元。

关于2026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                编制情况的说明

根据《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关于编报社会保险基金2026年预算的通知》等文件要求，我区各级财政、人社、医疗保障和税务部门及社保经办机构，按照收支平衡，留有结余的原则，认真编报2026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工作，现将编报情况汇报如下：

一、2026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编制范围、级次、方法

（一）编制范围、级次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分险种、按统筹地区分别编制。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按照省级统筹编制，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按照市级统筹编制；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按照县级统筹编制。

（二）编制方法

收入预算编制方法：社会保险费收入根据社会保险参保人数、保险费率、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工资增长、征缴率等因素合理确定；财政补贴收入统筹考虑上年度财政补助水平政策调整等因素分析填列；利息收入根据上年度末基金累计结余及存款利率等因素确定；转移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下级上解收入、其他收入等按照上年度执行情况和政策变化因素合理测算。

支出预算编制方法：按照规定的支出范围、项目和标准，考虑近3年基金支出变化趋势，综合分析人员、政策等影响支出增减变动的因素，进行合理测算。

二、卫东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

2026年卫东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6025.71万元。

其中：1. 社会保险费收入1596.19万元；

财政补贴收入808.41万元；

利息收入67.45万元；
委托投资收益401.66万元；

转移收入32万元。
2026年卫东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预算为4391.76万元。

其中：1. 社会保险待遇支出4329.26万元；

转移支出62.50万元。

关于2026年卫东区预算绩效情况的说明

认真贯彻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各项部署和要求，以绩效为导向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切实提高财政政策的精准度和有效性，提升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建立事前绩效评估机制，加强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对不具备实施条件、存在财政风险隐患的政策和项目一律不得出台实施。加强绩效目标管理，科学设置绩效指标和指标值。扎实开展绩效目标运行监控，对发现的问题和管理漏洞，要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全面开展绩效评价，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同政策调整、预算安排的有机结合，对支持方向与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和部门主要职能相偏离、交叉重复的政策和项目予以调整，对低效无效项目进行压缩、调整或取消。统筹归并部门内部切块管理的项目，集中财力办大事。着力清理规范过高承诺、过度保障的支出政策，做到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确保财政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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